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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印花稅條例》 (第 11 7 章 )  

1999 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  

引言  

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

官指令載於附件一之《 19 99 年印花稅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應提交立法

會。  

背景和論據  

 

調整印花稅裁定服務的費用  

2 .  裁定是印花稅條例下訂定的程序。根據該項程序，印花稅署署

長 (署長 ) (即稅務局局長 )在有人提出要求後，須對有關文書是否可徵

收印花稅表示意見，以及如須徵稅，則須評定該文書可徵收的印花稅

款額。  

3 .  裁定分為強制裁定及自願裁定兩類。為保障政府稅收，該條例

規定在某些情況下，裁定是強制執行的。這類個案大多涉及無法從文

件本身確定有關物業價值的交易，例如轉讓物業作為饋贈，或申請豁

免印花稅，例如相聯公司之間的物業轉讓。對於這些個案，就該條例

而言，有關文件除非已經裁定，否則不當作加蓋適當印花。在一九九

八至九九年度，政府從經強制裁定評估的印花稅所得的收入，估計達

6 , 38 0 萬元。  

4 .  至於自願裁定，則指署長應某人自行提出的要求，審定是否須

就某份已簽立的文書徵收印花稅，以及如須徵稅，則須評定印花稅款

額。自願裁定的文書當中，以信託聲明書最為常見。真正的信託聲明

書無須徵收印花稅。不過，倘若署長認為有關聲明書涉及轉讓物業的

實際權益，便會評定須就該文書徵收印花稅。有很多宗自願裁定的個

案，結果均是須要評估及收取印花稅。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，政府

從經自願裁定評估的印花稅所得的收入，估計達 1 , 21 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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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目前，不論強制裁定抑或自願裁定服務，均象徵式收費 20 元。

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，強制裁定及自願裁定的個案數目分別約佔

裁定服務個案總數（共 83,705 宗）的 15%及 85%。  

6 .  一 九 九 五 年 年 初， 核 數 署 署 長 完成 檢 討 稅 務 局 提供 的 裁 定 服

務，並建議裁定費應按照收回全部成本的基準釐定。在立法局屬下的

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一九九五年研究有關檢討報告後，政府同意裁定費

應 屬 依 成 本而 定的 收 費 ， 而收 費額 應 足 以 收回 所需 的 全 部 成本 。不

過 ， 我 們 認為 ，強 制 裁 定 基本 上是 為 保 障 稅收 而進 行 的 ， 如收 取費

用，實有欠公允。至於自願裁定服務，則與政府其他一般服務的性質

無異，故應從裁定費收回全部成本。政府帳目委員會贊同這個論點。

因此，我們建議修訂該條例，以便按收回成本的水平調整收費。按一

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價格計算，裁定服務的成本估計為每次 5 0 元。至

於強制裁定服務的收費，我們則建議取消。  

7 .  這項建議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二日獲前行政局通過後，已納入

1 9 96 年印花稅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內，並於一九九六年四月提交

前立法局審議。然而，由於立法局沒有足夠時間處理該條例草案，條

例草案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遂告失效。  

轉授權力  

8 .  目前，《印花稅條例》第 63 條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

以下事項制訂規例︰  

(一 )  指明何種香港證券的交易或買賣，構成該條例所指的證券經銷

業務。屬於這項業務的證券交易或買賣可獲豁免從價印花稅 ;  

(二 )  就任何證券經銷業務而製備及簽立的成交單據，訂明其加蓋印

花程序；  

(三 )  修訂該條例附表 2 有關印花蓋印機的牌照表格及使用條文；以

 及  

(四 )  修訂附表 4，指明以何種形式交易的香港證券以及哪類香港證

券，才合資格根據第 19 ( 1D )條獲豁免印花稅。  

我們藉是次修訂該條例的機會，把這些不涉及主要政策考慮的權力轉

授予財政司司長，以精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運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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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  

9 .  草案第 2 條加入“裁定費”的新定義，並修訂“印花”現時的

定義。草案第 3 條訂明，自願提出裁定要求的人士須繳付裁定費；該

條並就發還不必要繳付的裁定費 (

發現應屬強制裁定的個案 )，訂定條文。此外，財政司司長有權修訂

裁定費款額。草案第 4 條把根據該條例第 63 條訂立規例的權力轉授

予財政司司長。草案第 5 條加入附表 5，載列須繳付的裁定費款額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0 .  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—  

  

 刊登憲報 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  

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  

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、 委 員 會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與人權的關係  

1 1 .  律政司表示有關決議對人權並無影響。  

法例的約朿力  

1 2 .  條例草案不會影響該條例現行條文及其附屬法例的約束力。  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 

1 3 .  假設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起按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徵收自願裁

定服務費，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所得的收入約增加 6 5 萬元。至

於強制裁定服務，若不收費，則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將少得約 10

萬元收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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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經濟的影響  

1 4 .  條例草案對經濟並無重大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5 .  政府帳目委員會已通過裁定服務的收費建議。  

宣傳  

1 6 .  我們將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發出新聞稿。  

查詢  

1 7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 10  23 70 與首席助

理庫務局局長（收入）梁悅賢女士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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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務局  

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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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 

本條例草案  

 

旨在  

 

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。  

 

由立法會制定。  

 

1. 簡稱及生效日期  

 

(1) 本條例可引稱為《 1999 年印花稅（修訂）條例》。  

 

(2) 本條例自庫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
 

2. 釋義  

 

《印花稅條例》（第 117 章）第 2(1)條現予修訂  ─  

 

(a) 在“印花”的定義的 (b)段中，在“或表明”之後加入“某份文

書已予提交以供裁定或”；  

 

(b) 加入  ─  

 

““裁定費” (adjudication fee)指附表 5 訂明的裁定

費；”。  

 

3. 署長對印花稅的裁定  

 

第 13 條現予修訂  ─  

 

(a) 在第 (1)款中，廢除“繳付 $20”而代以“（除第 (1B)款另有規定

外）繳付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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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加入  ─  

 

“(1A)  財政司司長可藉命令修訂附表 5。  

 

(1B) 無須就符合以下情況的文書繳付裁定費：根

據第 24(2)、27(3)、29F(2)、29H(3)、44(3)或 45(3)條或

根據附表 1 第 1(1)類的註 4 或第 2(3)類的註 3 規定，除

非該文書已根據第 (3)款加蓋印花，否則該文書並非已加

蓋適當印花。  

 

(1C) 凡任何人已就第 (1B)款適用的文書繳付裁

定費，則署長可因應在署長根據第 (1)款表示意見後的 2

年內提出的申請，並在該文書（如屬可予徵收印花稅者）

已加蓋用以表明可就該文書徵收的印花稅已予繳付的

印花時，將用以表明已繳付裁定費的印花註銷，並將裁

定費退還。”；  

 

(c) 廢除第 (2)款而代以  ─  

 

“(2)  凡根據  ─  

 

(a)  第 (1)款就某份文書繳付裁定費，該文書必須加

蓋署長所批准用以表明已繳付該項費用的印

花；  

 

(b) 第 (1B)款無須就某份文書繳付裁定費，該文書

必須加蓋署長所批准用以表明該文書已予提交

以供裁定的印花。”；  

 

(d) 在第 (4)款中，廢除“用以表明已繳付裁定費的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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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規例  

 

第 63 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”而代以“財政司司

長”。  

 

5. 加入附表  

 

現加入  ─  

 

 “附表 5 〔第 2 及 13 條〕  

   

 裁定費   

$50”。    

 

摘要說明  

 

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（第 117 章），以  ─  

 

(a) 簡化裁定費款額的修訂程序，該項裁定費須向印花稅署署長繳

付，藉以要求署長就任何已簽立的文件是否須繳付印花稅或就

所須繳付的印花稅款額表示意見（草案第 2(b)及 3(a)條，於草

案第 3(b)條的新的第 13(1A)條及於草案第 5 條的新的附表 5）； 

 

(b) 指明無須予以繳付裁定費的文書（於草案第 3(b)條的新的第

13(1B)及 (1C)條）；  

 

(c) 將根據第 63條訂立規例的權力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轉移予

財政司司長（草案第 4 條）；及  

 

(d) 對 (a)及 (b)段所提述的修訂作出相應修訂（草案第 2(a)及 3(c)

及 (d)條）。  


